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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4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
聯絡人：袁慈鄖
聯絡電話：08-7370788
傳真：08-7384225
電子信箱：pth9802@mail.ptshb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授衛心字第11580020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303I1158002074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屏東縣緊急精神醫療處置運作機制作業流程」

1份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12月13日衛部心字第1131763179C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確保個案於醫療處置後能有效銜接社區照護並依個別性

提供資源，增加護送就醫後之處置，完善本縣社會安全

網，請轉知所屬依循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警察局、本府消防局、本府少年輔導委員會、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本府
社會處、本府人事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交通旅遊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本府客
家事務處、本府水利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長期照護處、本府教育
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環境保護局、本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、本府
財稅局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文化處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、臺灣
屏東地方檢察署、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、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
高雄分局枋寮派出所、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屏東派出所、內政部警
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隊竹田分隊、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、
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、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屏東醫
院、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、屏東榮民總醫院、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、
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、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、屏基醫療財團法
人屏東基督教醫院、恆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屏東縣私立恆基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
機構、安和醫療社團法人安和醫院、優生醫療社團法人優生醫院、輔英科技大學
附設醫院、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
服務處、復興醫療社團法人復興醫院、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、茂隆骨科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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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院、大新醫院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大仁
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

副本：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、衛生福利部、本府衛生局心理衛生與毒品防制科、內
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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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查明身分、 

無法查明是否為個案管理個案 

否 

否 是 

屏東縣緊急精神醫療處置運作機制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派員 

到場共同處理 
使用科技設備 

線上處理 

否 

是

非 

護送就近適當之精神醫療醫院-
 

無明顯外傷：屛安、佑青、迦樂 
有明顯外傷：屏榮龍泉、部屏、國高總屏東 

113 年 12 月 26 日制訂 

115 年 01 月 21 日修訂 

是

非 

是否需要
護送就醫 

民眾、網絡單位發現 

 (疑似）精神疾病狀態之人（§48.I）註 1 

 

是

依現場人員敘述個案註 2 

自傷及傷人行為/之虞 

通報警察 110、消防 119 
(疑似）精神病人危機事件 

自傷、傷人之虞 
(§48.II 註3)

 

否

非 非精神衛生法§48 及§49 處理範圍 

滋擾事件 

傷人行為 

自傷行為 

依警察職權行使法、社會秩
序維護法或相關法規處理 

依刑事司法程序處理(§50) 

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程序處理 

通知主管機關
註 4 

24 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專線 0963-204-569
 

查詢是否為 

列管個案
註 5 

 

依個案需求提供心理健康、精神醫療、社區追蹤關懷 
1. 非社區列管個案評估是否列為社區個案管理對象。 
2. 列管中個案將評估是否調整級數、並盡速安排訪視。 
3. 提供個案心理健康、衛教指導、醫療資源介(門診或居家治療)入及轉銜其他所需資源或轉介。 
4. 衛教個案(照顧者)規律就醫及用藥。 
5. 若為其他體系收案對象衛政聯繫或建立共案機制，提供精神醫療資源。 
6. 轉介「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」。 

個案是否 
住院治療 

 

出院前醫院填寫出院準備計畫 

新個案:收案評估、啟動個案管理 

既有個案：調整級數，持續管理 

主管機關註 4 

可否到現場 

是

非 

警政人員 
提供護送就醫資料註 6 

衛生局登打護送就醫通報單及 
追蹤個案後續處置情形 



 
備註： 

1. 精神衛生法第 48 條第 1項：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教育人員、警察、消防人員、司法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、

戶政人員、村（里）幹事及其他執行社區支持業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，發現疑似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

人，得通知地方主管機關提供醫療、關懷或社區支持服務之協助。 

2. 個案: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 款：精神疾病：指思考、情緒、知覺、認知、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

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。但反社會人格違常者，不包括在內。 

3. 精神衛生法第 48 條第 2項：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，發現疑似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，有

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或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時，應通知地方主

管機關即時查明回覆是否屬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精神病人。經查明屬精神病人者，應即協助護送至就近適

當醫療機構就醫；無法查明其身分或無法查明屬精神病人者，地方主管機關應派員至現場共同處理，無法到場或

無法及時到場時，應使用具聲音或影像相互傳送功能之科技設備處理之，經地方主管機關認有就醫必要時，除法

律另有規定外，應即護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。 

4. 精神衛生法第 49 條第 1項：地方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衛生、警察、消防及其他相關機關，於轄區內建置二十四小

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，處理前條所定事項，故本縣設置「24 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」專線「0963-204-

569」，並委託醫療機構辦理 24 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作業處理 48 條第 2項所定事宜。 

5. 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列管之個案。 

6. 警政單位協助護送後請至 goole 表單(https://reurl.cc/Xaq0Wg)上填報護送紀錄(需填報護送日期、個案姓名、

所屬單位、員警姓名)。 

7. 有特殊個案(如有未成年子女在場等)須專業人員協助，由委託醫療機構派員至現場評估。 

8. 惟現場評估危及生命之危機，不須由委託醫療機構評估，由消防直接護送就醫。 

9. 依現行政策規定執行，並配合政策及實務需求滾動式修正。 


